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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有关经费

支持方式改革的通知（试行）

财建[2015]788号

党中央有关部门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，有关人民团体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

列市财政厅(局) 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

　　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，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，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健康稳定发

展，按照《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》的有关要求，现对纳入脱钩范围的全国性行

业协会商会的中央财政支持方式改革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总体要求。以《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》为指导，以厘清行政机关与行

业协会商会职能边界为基础，按照试点先行、稳步推进、转变方式、合理保障的原则，对行业协

会商会原有财政直接拨款进行改革，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加快脱钩、平稳脱钩，激发内在活力和发

展动力，使行业协会商会成为依法设立、自主办会、服务为本、治理规范、行为自律的社会主

体，更好地发挥作用。

　　二、主要内容。按照《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》关于“自2018年起，取消全

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财政直接拨款，在此之前，保留原有财政拨款经费渠道不变”、“用于安置

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分流人员的财政资金，仍按原规定执行”等要求，为支持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

点稳步推进，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加快脱钩，中央财政对原来有财政预算支持的行业协会商会按原

经费管理渠道继续给予一定支持。同时，以2015年财政拨款数（不含离退休人员经费）为基数，

以2016－2017年为财政拨款退坡过渡期，实现中央财政直接拨款与脱钩进度挂钩并逐年递减。具

体是：对2015年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，在过渡期内分别按基数的100%、100%给予支持；对2016年

脱钩的，在过渡期内分别按基数的80%、80%给予支持；对2017年及以后年度脱钩的，在过渡期内

分别按基数的80%、60%给予支持。从2018年起，中央财政取消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直接拨款。用于

安置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分流人员的财政资金，仍按原规定执行；行业协会商会现有离退休人员经

费，结合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等另行明确处理方式。

　　在逐步减少直至取消行业协会商会财政拨款的同时，中央财政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行业

协会商会发展，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相关管理规定，将适宜委托行业协会商会承担的服务事项纳入

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，加强信息公开和绩效管理。政府购买行业协会商会服务的具体办法另行

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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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三、监督管理。加强对行业协会商会财政拨款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考评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

用效益，对财政资金使用中的违法行为，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

究法律责任。相关部门要按原经费管理渠道，加强对行业协会商会的指导和支持，认真做好行业

协会商会经费改革组织实施工作，确保行业协会商会脱钩工作平稳进行。

　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可结合实际，比照制定地方性行业协会商会的财政拨款

过渡办法，过渡期不超过2017年底。
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财政部
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 2015年9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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